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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及地下水 

高科技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風險預防

管理及控制 

温正華*、張翼** 

 

摘  要 

有鑑於現代化高科技工廠，在經濟之突飛猛進及產業需求下，土地被快速的

開發利用，各科學園區內之土地亦急速的被利用開發；高污染性化學藥品、油品等

之種類相當繁多，加上現今各製程複雜，廠房中管線、儲槽密佈，一旦發生洩漏事

件，因洩漏所造成之土壤或地下水環境之污染，則是需耗費巨額金錢與時間，其所

造成之污染影響更是長久性的。  

高科技廠房秉持著企業對於環境保護之責任，且為避免對土壤及地下水產生

污染，自建廠規劃到營運生產，廠區全面性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污風險預防管理及

控制極為重要；透過在經歷過一座研發測試廠及 3 座 12 吋積體電路廠之經驗，將

其經驗彙整出此計畫成果；建廠階段，對於即將開發之區域必須展開調查該區域之

土地使用背景資料、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區域現場勘查及訪談，以十足掌握過去及

現況，藉以確認出可疑污染源及規劃選出具代表性之採樣點。營運階段，透過建廠

階段所掌握之土壤及地下水檢測結果、地下水流向、水文資料及廠區污染潛勢調查

結果，進行綜合分析出營運廠區之地水監測網。高科技廠藉由以上之程序以達到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風險預防管理，而當發生洩漏污染緊急狀況時，透過緊急應變程序

以達到污染控制。  

本文計畫駐要在提供高科技廠依循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風險預防管理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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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以期可大大降低高科技廠在建廠階段因誤判導致開發到受土壤地下水污染之

廠址，以致於無法順利建廠；而於營運階段又可建制一套完善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監控網，避免及降低因高科技廠營運下可能引發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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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近幾年來，由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1]的公佈及相關子法的逐步建置，

相關事業於設立、停業或歇業前及所使用土地在土地移轉時，將面對土壤地下水調

查之規定或要求 [2]。因此，事業主對於正在生產使用的土地，應積極加強污染之防

範並監測土壤及地下水之品質。若發現污染之後則迅速採取污染改善措施，以避免

污染擴大而導致更重大之損失 [5]。此外，在事業土地取得之前，也有必要充分瞭解

該用地土壤地下水潛在污染可能性，以釐清在土地使用時可能涉及之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法規相關責任 [1]。  

高 科 技 廠 在 新 建 廠 房 施 工 動 土 前 ， 針 對 開 發 區 域 是 否 曾 受 土 壤 地 下 水 之 污

染，皆是全然無知，必須透過準確可靠之評估方法及技術，以確認開發區土壤及地

下水之污染現況 [2]，進而判斷確認是否進行開發 [7,8]；而在營運廠房部分，因為高

污染性化學藥品、油品等之種類相當繁多，加上廠房中管線、儲槽密佈，為達到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在正式運轉營運前，先行展開污染潛勢之評估，將可能導致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位置區域評估出來，作為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污染防護措施及

監測之作為。  

然新建廠區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調查結果，無論其背景資料、環境調查資

料、土地使用狀況、現勘結果等，都是未來完成建廠後營運，先行規劃設置監測系

統之重要參考資料；而高科技廠房秉持著企業對於環境保護之責任，且為避免對土

壤及地下水產生污染，建置出一套高科技廠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評估程序，為

本論文計畫之內容。  

二、法規及文獻回顧 

2.1 國內相關法規之探討 

茲就「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1]之相關規定，就土地使用及開發之部分，

探討廠區應考量及因應之法規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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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八條 [1] 

第八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所使用之土地移轉時，讓與

人應提供土壤污染檢測資料。」，「土地讓與人未依前項規定提供相關資料者，

於該土地公告為控制場址或整治場址時，其責任與場址土地所有人責任同。」  

第八條適用時機為「土地移轉」時，由於科學園區或工業區之廠房用地皆

以向科管局「租用」方式使用，並不算是土地移轉，故並不適用第八條之規定。

雖然如此，指定公告事業用途之土地租用者最好能在租用前要求土地所有人提

供該土地之土壤及地下水調查資料。若土地所有人無相關調查資料或不願意提

供調查資料，基於風險的考量，最好就該土地進行場址污染的評估，以做為租

用與否的參考。  

2.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九條 [1] 

第九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於設立、停業或歇業前，應

檢具用地之土壤污染檢測資料，報請所在地主管機關備查後，始得向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申辦有關事宜，半導體製造業即屬公告事業之一。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對於高科技廠房整體性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分為二大部分，一為

新建廠區開發前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另一為建廠後營運前之土壤及下水污染

潛勢調查及監測；本章將就擬定工作內容及方法，並於說明下述各節中。  

3.1 新建廠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 

為執行於土污法第八條及第九條之指定公告事業辦理土壤污染檢測工作，提

出工作內容建議包括：  

1.資料蒐集審閱  

(1)蒐集的場址環境資料包括。  

(2)蒐集的場址使用歷史資料。  

2.場址現勘。  

3.人員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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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土壤及地下水採樣分析計畫擬訂及執行  

依據土水法第九條之相關規定，計畫基地於施工前須進行土壤採樣及分析作

業 [9]，並須將分析結果呈送相關環保主管機關備查。因此，施工前之土壤及地下水

環境調查工作：(1)現有資料檢視判斷；(2)採樣規劃。  

1.土壤採樣  

於土壤採樣點之佈點方式及數量規劃上方面，可參考環保署所公告之「以

環境場址潛在土壤污染評估辦理事業用地土壤污染檢測參考指引」 [1]及「以網

格法辦理事業用地土壤污染檢測參考指引」 [1]來決定，土壤採樣點之數量規劃

上，其建議數量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土壤最少採樣點數  

事業用地面積(平方公尺) 最少採樣點數 

100＜ 2 

≥ 100 ~ ＜500 3 

≥500 ~ ＜1,000 4 

≥1,000 10 

 

2.簡易井設置及地下水採樣  

因計畫建廠用地目前尚未進行相關整地及規劃作業，並不適宜設置永久性

之監測井設置，以免設好之監測井於施工階段，遭施工機具不留意之破壞。為

取得計畫區背景之地下水樣品，須選用適當機具設置簡易井 [11,12,13]。  

3.1.2 土壤取樣點之篩選  

對於土壤採樣點之篩選方式建議如下：  

1.首先以格點劃分方式將調查場址劃分為數個面積相等的分區。在各個採樣分區

各選取一個採樣點，選取之地點儘量接近如曾掩埋或置放廢棄物之地點，對於

較不可能發生土壤污染者(如硬舖面)暫不列入。  

2.各土壤採樣點採取 3 個深度之樣品(表土 0~15 公分、裡土 15~30 公分、深層

50~10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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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簡易地下水監測井設置  

本計畫簡易井位置之選定將根據場勘查與相關之基本資料，可參考以往相關

調查資料所說明之地下水地質、地下水位及流向，以能掌握及涵蓋計畫區域之地下

水位及流向分佈，同時並能兼顧監測外來可能污染團為原則，期能釐清地下水之水

質狀況，以及地下水質有污染情形時可正確研判污染來源，及區域內設井數量，井

徑至少須內徑 2 吋以上之簡易監測井。  

3.2 建廠後營運前之土壤及下水污染潛勢調查監測 

廠區營運後，為積極防範土壤及地下水之污染之外，須建立一完整的污染監

測計畫，以防範本身或來自於化學溶劑或酸鹼原料的意外洩漏，所導致之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為達上述目標，初擬本部份工作之工作項目包括：  

1.基本資料之蒐集與研判  

2.營運廠區預設監測井之位置評估  

3.營運廠區地下水監測井之規劃與設置  

4.土壤及地下水質採樣及分析  

5.土壤及地下水環境綜合研判分析  

3.2.1 基本資料蒐集分析  

本項工作為既有資料蒐集、整理與分析，為計畫執行之首要工作，對象包括

廠區土地使用歷史、廠區內外潛在污染源、水文地質背景資料、廠區雨污水收集系

統及場址及周圍井況調查等，各重點要項如下：  

1.廠區及鄰近地區土地使用歷史  

2.廠區及鄰近地區現場資料研判  

3.廠區水文地質相關資料  

4.廠區雨污水收集系統  

5.污染潛勢調查  

6.廠區及鄰近地區相關監測調查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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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廠區污染潛勢調查  

一 般 工 廠 要 執 行 土 壤 及 地 下 水 污 染 防 治 管 理 ， 首 先 需 由 工 廠 本 身 之 運 作 特

性、潛在污染源及土地使用情形開始瞭解，進一步針對廠內可能具污染潛勢之區

域，於平時就特別注意並予記錄，也就是「自我體檢」，透過自我體檢或污染防治

管理自評將可減少可能污染之產生。摘列高科技廠內可能具污染潛勢之區域及執行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管理之原則，說明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高科技廠可能具污染潛勢之區域  

項次 可能具污染 
潛勢之區域 應注意事項 

1 
堆置原物料之

桶槽 

廠房內原物料之桶槽堆置，可存之物質包括潤滑油、有機溶劑、清

潔劑等物質，應注意桶槽附近區域有無舖面，以及有無污染物洩漏

至地面上的情形。部分桶槽外部會標示有儲存物質內容，可供現勘

人員參考，惟桶槽儲存物質並不一定與標示物質一致，需特別加以

留意。 

2 
疑似污染物洩

漏區域 

廠房內地面上是否有可視之污染洩漏痕跡，通常為原物料於運作時

洩漏、溢出所導致，應注意洩漏區域有無舖面，疑似洩漏物之顏色、

氣味、型態應加以記錄。 

3 
原物料、產

品、廢棄物卸

載區 

原物料、產品、廢棄物之卸載區、若無適當之防護措施，有可能於

輸送裝卸過程中，導致洩漏、溢出等情形，而污染卸載區域附近之

環境。 

4 
製程設施或設

備附近區域 

場址內製程設施或設備所在地點，即可能是使用相關原物料進行生

產所在位置，若設備操作不當，即可能使含污染物之原物料洩漏或

逸散至地面，若地面亦無適當之舖面或地坪防護，則容易造成地下

環境之污染。 

5 
地面儲槽及其

管線附近區域 

儲槽區域為高污染潛勢區域，場址內有儲槽存在時，應注意儲槽附

近相關標示，以了解可能儲存物質，並觀察儲槽外觀、完好程度、

連接管線、防溢設施，並視需要於儲槽通風管口處，以氣體偵測器

加以量測判斷。 

6 
地下儲槽與地

下管線區域 

儲槽系統設有洩壓閥、通氣孔(管)與進出料口等設施，若儲槽系統

位於地面下時，可檢視用地內是否有前述儲槽系統可能設置之設

施，來研判是否有儲槽與管線系統位於地面下，以發覺可能潛在之

高污染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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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科技廠可能具污染潛勢之區域(續 1) 

項次 可能具污染 
潛勢之區域 應注意事項 

7 
泵站及污水

坑、塘 

原料輸送之泵站，其管線連接處附近地面應特別注意是否有異常情

形；若場址內有污水坑、塘，可檢視塘水是否有異味、表面是否有

浮油，必要時可利用現場簡易偵測設備加以檢驗；污水坑、塘之形

成有可能是先前開挖所遺留、其下有不明掩埋物體、廢污水洩漏等

原因積水所導致。 

8 

廢污水收集處

理設施與放流

口、排水口、

溝渠等附近區

域 

製程廢污水收集處理設施、排水口、溝渠等附近區域應加以來檢視

是否有異常情形，在進入廢水處理設施前之溝渠管線動向與完好度

需特別注意，以發現可能洩漏污染位置；於場址內外環境並應注意

是否有不明管線深入地下或自地下冒出。 

9 
變壓器及電容

器置放區 

早期使用之變壓器或電容器中，其絕緣油大部分含有多氯聯苯成

分，若廢棄後任意堆置於場址內，有可能因設備受日曬雨淋導致外

殼腐蝕破損而使污染物質流出，進而污染到場址地下環境。 

 

而高科技廠潛在污染源大致可包括原物料、廢水及廢棄物幾大類，依據廠區

現場勘查結果，將廠區予以區分出較具土水污染潛勢之區域，依據前節所做之評估

及考量下列因素，將各區域進行污染潛勢高、中、低等區分：  

1.地表有無鋪面。  

2.可能之洩漏量大小。  

3.裝卸作業是否頻繁。  

4.有無地下管線。  

5.污染物質是否為 NAPL(非水溶性污染物) 。  

6.有無建物外洩漏阻絕設施。  

詳細之較具土水污染潛勢區域程度劃分，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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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較具土水污染潛勢區域程度劃分  

污染潛勢分區 A B C D E F G H 

a.緊鄰地表有無鋪面 　 　 　 　 　 　 　  

b.若有洩露，洩漏量大 　  　  　 　 　 　 

c.日常裝卸作業頻繁   　  　 　  　 

d.有地下管線 　   　   　  

e.運作物質是否為 NAPL 　   　   　  

f.有設置防洩漏之截流設施        　 

分級 中 低 高 中 高 高 中 低 

註：1.若同時具有 a、b、c 項者，歸類為高潛勢區域 
2.若僅具 a、b 兩項且符合情形達至少三項以上者，歸類為中潛勢區域 
3.其餘則為低潛勢區域 
 

3.2.3 土壤採樣點及地下水水質監測井網規劃  

一般之土壤及地下水監測皆必須預先分析並瞭解廠區的製程、貯槽種類及可

能產生的污染物，才能據以規劃土壤及地下水監測點的空間分佈，進而評估採樣深

度及設計水質監測井，例如井深與井篩開口位置等。  

1.土壤取樣點之篩選  

對於土壤採樣點之篩選方式建議如下：  

(1)各個採樣點，選取之地點儘量在公共設施地區，例如道路邊、花圃、草地等，

並儘可能接近下列地區：曾掩埋或置放廢棄物之地點、儲槽及管線區域、廢水

處理或溶劑回收區域、對於較不可能發生土壤污染者(如硬舖面)。  

(2)採樣深度及分析項目方面，各個土壤採樣點採取 3 個深度之樣品：  

第一層為表土(0～15 公分)。  

第二層為裡土(15～30 公分)。  

第三層為深層土壤(50~100 公分)。  

2.監測井數量及位置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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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監測井位置之選定將根據場勘查與相關之基本資料，依地下水地質、

地下水位及流向、廠區管線及可能污染源分佈狀況等之考量，進行佈設；以能掌握

及涵蓋廠區之地下水位及流向分佈，同時並能兼顧監測外來污染團為原則，期能釐

清地下水之水質狀況，以及地下水質有污染情形時可正確研判污染來源。  

3.2.4 地下水監測井設置作業  

進行監測井之設計時，需考慮所要監測之污染物，以及地下水水位具有隨季

節變化的特性，監測井設計之重點含：(1)監測井深度、(2)監測井材質、(3)監測井

井徑、(4)井篩、(5)濾料填實(Filter Pack)及封井、(6)保護設施、(7)永久性標示牌。

監測井之設計型式如下圖 1 所示，永久性標示牌如下圖 2 所示 [11]。  

 
 

人孔式監測井 

地表 

井管 

皂土 

井篩 

井底封 

井頂蓋
井頂高程

(未按比例) 

水泥 

石英砂濾料 

至少60cm 

人孔式保護箱

直徑 12英吋

5c20cm 

0.1~至0.2mm石英細砂 

至少20cm 

至少60cm 

保護套管(8吋) 

地表 

井管 

皂土 

井篩 

井底封 

表層封 

井頂蓋 

井頂高程 

警示柱(共四支) 

直立式監測井 

(未按比例) 

水泥 

石英砂濾料 

30cm 

40cm 

5cm 

45cm 

50cm 

15cm 

35cm 

至少60cm 

至少60cm 

至少20cm 0.1~至0.2mm石

英細砂 

 
圖 1   監測井之設計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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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質監測井 

井號 設置日期  

井座標（E，N）@TWD97 (          ，        ） 

井  徑 4 英吋 井  深 m 

井頂高程 井篩深度 井篩長度 

m m m 

設井廠商  

管理單位  

 
圖 2  監測井設置永久性標示  

 

3.2.5 地下水監測井功能維護  

地下水監測井經設置完成後，為確保其功能之有效性，以確實發揮廠區地下

水監測井網之功能，達到污染預防及應變處置，針對監測井必須定期進行功能維

護；其維護方法及內容說明如下：  

1.井體(下)攝影  

井體攝影主要用於井體功能不佳之監測井之井況評估，作為廢井及重新設

置監測井評估之依據。依據井體攝影之實際影像，掌握監測井之井深、井篩位

置、井篩長度及接縫處，並依影響井體結構之三大主要問題：出砂、積垢與腐

蝕，實際觀察其特徵，探討影響此現象之水質因子。  

2.監測井完井作業  

監測井使用一段時間後，逐漸會有細顆粒的沉澱，井中滯留水的成分，可

能 經 由 物 理 或 生 物 化 學 的 作 用 產 生 積 垢 即 沉 澱 物 質 ， 而 降 低 監 測 井 的 出 水 速

率，甚至影響監測樣品之品質；因此，監測井須適時進行再完井作業以清除井

內沉積物及濾料間之細顆粒物質，以確保監測井樣品之品質及延長監測井之壽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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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土壤及地下水應變計畫 

當廠區內之製程、儲槽、輸送管線、輸儲站、有害事業廢棄物儲存區、廢(污)

水處理設施、原物料儲存區等具有污染潛勢之區域，發生洩漏、管線破裂、人為操

作疏失或人為惡意排放等行為，將導致造成發生土壤及地下水受污染之工安意外情

事。  

一般工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方式，主要為可分為兩大類：  

1.無法以目視判別之長期性地下管線、儲槽洩漏事件，而於定期性監測作業中所

發現之緩慢長期性污染行為；如地下管線、儲槽之微小破裂等。  

2.明顯且對人體具有立即危害性之地上管線、儲槽、槽車洩漏事件等。  

3.3.1 長期性洩漏土水污染應變措施  

通常遇到發生無法即刻以目視判別之地下管線、儲槽洩漏事件，而於定期性

監測作業中所發現之緩慢長期性污染行為時，通常需執行之應變措施主要包含有： 

1.洩漏事件之廠內通報程序  

2.污染物質確認、洩漏源阻斷、受污染土壤初步挖除與設備檢修(進行相關措施時，

盡量避免讓污染物擴散至裸露地表或控制蔓延範圍)  

3.確認土壤污染範圍與程度(土壤採樣佈點、土壤採樣分析與法規比對) 

4.若有必要時，確認地下水污染程度(地下水監測井及整治井設置、採樣分析與法

規比對) 

5.受污染土壤之清理作業  

6.污染物回收與移除  

7.受污染區域性地下水污染改善(當污染深度達地下水位時) 

8.受污染區域復原作業  

9.污染事件通報  

10.受污染區域後續定期性監測作業  

相關應變程序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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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污染至廠區外之虞時)

發現洩漏行為 

內部緊急通報程式 基本資料蒐集研析 

公司應變程序 

污染源阻

設備搶修 

人員撤離(若有需要) 

受污染區域初步開挖 污染範圍初步確認 確認地下水是否污染

地下水
是否污染

土壤採樣規劃 

土壤採樣分析 

分析結果比對分析 

土壤污染範圍確認 

受污染土壤挖除 

受污染土壤後端處理

監測井設置規劃 

擬定改善計畫 

執行改善計畫 

水質採樣分析 流向分析 

水質分析評估 評估是否進行
外部通報 

解除應變作為 

是 否 

後續定期性監測作業 

外部主管機
關通報作業 

可依污染嚴重情形，評估

是否邀集顧問機構進廠

協助調查與評估事宜 

盡量避免讓污染物

擴散至裸露地表或

控制蔓延範圍 

配合主管機
關相關應變
感善措施 

 

圖 3  長期性洩漏土水污染應變措施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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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 污染物質確認、洩漏源阻斷與設備檢修  

此類型之污染行為，主要係於定期性監測作業、設備維護、輸儲量計算或

污染物逸散至地表時，方能查知。因此，當發現時，首先需依據廠內通報程序

規定，逐級呈報各該管主管，並且依據權責劃分，立即針對所發現之污染物，

就其所儲存之儲槽、輸送之管線進行輸儲量計算比對、測漏措施，以查明洩漏

發生之處。  

3.3.1.2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範圍程度與確認  

通常當土水採樣分析結果有異常之升高時，即須先行進行廠區內設備查察

檢視、洩漏源阻斷、洩漏物初步回收及受污染土壤初步挖除等工作，同時即可

邀請合格之環保顧問機構進廠配合進行污染範圍與程度之評估作業，以釐清影

響區域之大小，甚至進行污染改善規劃與執行工作。  

3.3.1.3 受污染土壤或地下水之清除作業  

發生土水污染之行為，有相當多之可能性，而且進行污染改善作業，需考

量物質特性、水文地質條件、洩漏量、洩漏濃度、廠區地上建物與地下管線配

置、施作空間等，須因地、因案制宜來決定處理方式、工法、處理挖除量等等，

故尚無法以單一標準規範來套用於各種不同之洩漏意外事件。  

3.3.1.4 場址復原與後續監測措施  

當確認受污染區域之土壤已清除後，可進行乾淨土壤回填及區域復原等作

業，或可依照公司之規劃來進行復原配置。因土壤及地下水之污染，常常是一

體之情形，當於進行完污染改善措施，且並以確認應變處理後之污染區域此樣

分析已符合相關法規標準時，即可規劃定期採樣監測追蹤。  

3.3.2 緊急污染洩漏事件  

緊急性污染洩漏事件，當不幸發生槽車翻覆、化學品裝卸口大量洩漏或儲槽

管線破裂等人為操作不當意外事件，造成有化學物質持續洩漏或地面上散佈含有高

濃度之污染物時，應即時依照公司之工安意外事件緊急處理程序，即時進行現場之

搶救作為，先行將污染源阻斷及進行污染物質回收，待完成現場初步處理及人員搶

救之工安應變程序後，再依據污染物受否有污染至土壤及地下水來進行土壤污染之

應變措施。相關應變流程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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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廠外污染事件應變作為  

若因廠區外之污染事件，進而對廠區產生影響，則相關之污染應變程序則需

配合環保主管機關、消防機關、工安意外管理機關之相關規定與處置作為來配合辦

理。通常廠外污染事件可分為因定期性監測所發現土水污染事件(如廠區地下水上

游端監測井定期監測時，發現有污染物質)、緊急意外洩漏事件(如槽車廠外翻覆或

鄰近區域儲槽破裂)等 2 大情形。  

3.3.4 調查設備與個人防護  

於進行現場工安意外造成污染事件之應變作業時，必須有齊全完備之人員防

護措施，方可進場執行作業，如阻漏、緊急抽除洩漏物、人員撤撤離等。而化學品

之洩漏，而發生污染事件後，對於土水污染應變與調查，也須有合適之工具來執行。

以下將就各種個人防護措施與調查工具作概略之介紹。  

3.3.5 訓練及演練初步評估  

土水污染事件之應變作為，可架構在廠區工安洩漏意外事件處理組織下來搭

配執行，而造成土水污染之成因，建議人員訓練及演練之重點，可重於前述阻漏、

設備搶修與避免污染擴散等作業上。  

3.3.6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改善技術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改善技術方法之選擇與場址特性、污染物種類 /污染程度、

法令規定、經費需求等因素有關，以下則對現地或離地之土壤及地下水處理技術加

以說明 [2,5]。  

1.離地土壤處理技術  

離地處理技術需要將污染物質挖除，再於現場或離場處理。除了生物復育

法外，所有離地處理技術所需清除時間都相當短，當然還得視受污染土壤量的

大小及設備處理效率等，各項離地土壤處理技術彙整於表 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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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離地土壤處理技術  

整治技術 應用 處理有效性 優點 缺點及限制 整體 
費用 

生物復育 

HVOCs、VOCs, 燃

料、BTEX、低分子

量之 SVOCs 及

PAHs、  

對低分子量

及非鹵化物

有效 

初設成本及操

作成本低 
需空間大、整治時間

長、且需溫暖氣候 低 

去氯法 

高毒性含氯有機化

合物如 PCBs、戴奧

辛/　喃、殺蟲劑及

除草劑 

對高毒性化

合物可達極

低濃度之需

求(ppt，10-12) 

環境風險低，且

對高毒性化合

物成本較焚化

低 

僅適用於高毒性有機

鹵化物 中至高 

焚化法 適用各種有機物 有效  
可應用於所有

介質及有機污

染物  

社會及環境多持以高

風險及高費用之觀念
高 

土壤淋洗 
適用於重金屬移

除、不適用於高有

機化合物 

對某些金屬

有效，但對

粘土及微粒

介質並不太

有用 

可由污染介質

中移除重金屬 
僅限於重金屬移除，

對有機物無效 中至高 

固化／ 
穩定化 

適用於重金屬、重

油之穩定化，污泥

及沉澱物之固化 

穩定化可有

效地防止重

金屬再釋出 

應用在大量之

重金屬及重油

上費用較低 

僅為穩定污染物而非

移除，且費用及效果

視選用試劑而異 
低至中 

溶劑萃取 

適用於高分子有機

化合物、液體或液

體萃取 

對有機物之

移除不如焚

化、熱脫附

及脫氯作用

等有效 

低溫過程適用

於對熱處理敏

感者及有機物

回收 

適用於對熱處理敏感

者之應用 
高 

熱脫附 – 
直接加熱

法 

適用於石油系產

物、HVOCs 
有效 可處理量大、費

用低，設備可得

性高 

對高分子量及高毒性

有機物較無效用 低 

熱脫附 – 
間接加熱

法 

適用於 SVOCs, 
HVOCs, HSVOCs, 
PCBs,PAHs,PCP,戴
奧辛/　喃,殺蟲劑,
除草劑,汞 

需選擇適當

之設備及操

作溫度較可

達到效果 

環境風險性及

費用較焚化處

理低，較易被容

許，處理過程彈

性較大，對含水

量高及有機物

含量高者適用 

對低分子量有機物不

如 SVE、生物處理、

直接加熱熱脫附法有

效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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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地土壤處理技術  

源頭控制的現地處理技術應用主要為不經過開挖、抽除或移動污染介質至

地表，而直接處理污染介質或將污染物移除，各項現地土壤處理技術彙整於表 6

中。  

表 6  現地土壤處理技術一覽表  

整治技術 應用 處理有效性 優點 缺點及限制
整治

時間

整體

費用 

生物復育 

HVOCs, BTEX, 
低分子量 SVOCs, 
VOCs, l 低分子量

PAHs, 燃料 

對低分子量

及非鹵化物

有效 

初設費及操作維

護費用低 

處理時間較長, 
需較溫暖氣候

及低分子量有

機物 

長 低 

化學處理 

HVOCs, HSVOCs, 
殺蟲劑,除草劑以

氧化方式進行；

HVOCs, 金屬以

還原方式進行 

在污染源及

污染團處理

時，對 HVOCs
及 BTEX 量

減少有效 

使用臭氧、過氧化

氫及高錳酸鉀可

與許多污染物快

速及大量反應 

限於目標污染

源及污染團地

區 

短至

一般
中 

電動力法 HVOCs,重金屬 － 可應用於有機物

及重金屬 
試驗結果尚不

足夠 一般 中 

植物復育

法 
HVOCs, BTEX. 
金屬 

移除可溶性

污染物,增加

有機物之降

解,及穩定重

金屬 

經濟有效、維護費

及環境影響低 

留意場址選擇

需求需要對化

合物與植物根

系作更進一步

研究 

長 中 

空氣裂隙

法 

HVOCs, BTEX, 
低分子量 SVOCs, 
VOCs,低分子量

PAHs,燃料 

使砏土、黏

土、頁岩、床

岩產生裂隙

以加速其他

現地處理技

術 

廣泛應用在污染

物上，作為其他現

地處理技術之加

強處理 

在處理床岩及

滲透性低之黏

土及砏土時較

困難 

一般 中 

土壤淋洗 石油產物， 
HVOCs 

有效 量大且設備費用

低  

高分子量及高

毒性有機物效

果不 
長 中 

土壤氣體

抽除法 

HVOCs, BTEX, 
低分子量 SVOCs, 
VOCs,低分子量

PAHs,燃料 

低分子量有

機物合適系

統有效 

現地處理中較長

見且具彈性技術 
可結合注氣法、生

物通氣、空氣/水
力裂隙法、熱加強

法及其他地下水

處理技術   

限於低非子量

有機物，受土

壤條件、深度

及岩床組成影

想響 

一般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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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現地土壤處理技術一覽表(續) 

整治技術 應用 處理有效性 優點 缺點及限制 整治

時間

整體

費用 

固化／ 
穩定化 

重金屬穩定化、

污泥/沉積物固

化、重油穩定化 

穩定化可有效

防止重金屬由

物質中溶出 

使用低廉試劑處

理某些重金屬及

重油則為大量且

費用低之應用 

穩定污染物而

非移除，費用及

表現結果視試

劑選擇而異  

短 低到

中 

介面活性

劑／共同

溶劑淋洗 

增加移動性、可

溶性減少 NAPL 
及 DNAPL 表面

張力  

對某些有機物

有效,對黏土及

細顆粒介質則

不太有效 

增加 NAPL/ 
DNAPL 之移動

性及可溶性 

小型處理加強

技術  長 中到

高 

熱加強法

(RF, AC, 
熱空氣, 
熱水 
及蒸汽) 

增加蒸氣壓,擴
散性, 黏土滲透

性 使有機物揮

發及移除更具效

力  

選擇性加熱及

應用有效 
改善有機物揮發

移除 

限於小型加強

處理特殊應用

處理 
一般 中 

 

3.地下水處理技術  

地下水處理復育技術包括傳統抽除處理、現地處理或兩者合用等方式，各

種地下水處理技術彙整於表 7 中 [2,5]。  

 

表 7  各種地下水處理技術彙整  

整治技術 應用 處理有效性 優點 缺點及限制 整治

時間

整體 
費用 

抽除處理 

HVOCs, BTEX, 
低分子量 
SVOCs/HSVOCs
, VOCs, 低分子
量 PAHs,燃料  

可有效將污染
物由地下水中
攜出 

初設費用低，應
用廣泛 

操作費用高，限
於污染物可溶
解或浮在地下
水中，非源頭控
制技術  

非常

久 
低至

高 

雙相萃取

法 

HVOCs, BTEX, 
低分子量 
SVOCs/HSVOCs
, VOCs, 低分子
量 PAHs,燃料  

在地下水多相
中有效的移除
有機物 

初設及操作費用
低，應用廣泛 

主要由地下水
中回收產物及
移除主要有機
物 

一般 中 

注氣法 

HVOCs, BTEX, 
低分子量 
SVOCs/HSVOCs
, VOCs, 低分子
量 PAHs,燃料 

對 較 輕 的 
VOCs 如
BETX 較有效 

費用低及容易應
用 

對較輕的有機
物注氣法結合
SVE 即可 

短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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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種地下水處理技術彙整(續) 

整治技術 應用 處理有效性 優點 缺點及限制 整治

時間

整體 
費用 

生物復育 

HVOCs, BTEX, 
低分子量 
SVOCs/HSVOCs
, VOCs, 低分子
量 PAHs,燃料 

在注氣法/生物
通氣/SVE 過程
中，產生好氣
消化作用，對
非鹵化低分子
量 之 VOCs/ 
SVOCs 有效 

可應用為源頭控
制技術，對分裂
岩 床 地 區 的
HVOCs 以 加 強
生物復育進行 

養分/pH/溫度
控制 以加強生
物復育作用，移
除其限制條件

長 低至

中 

化學氧化 
HVOCs, 
HSVOCs, BTEX, 
殺蟲劑, 除草劑 

在污染源及污
染團處理時，
對 HVOCs 及 
BTEX 量減少
有效 

使用臭氧、過氧
化氫及高錳酸鉀
可與許多污染物
快速及大量反應

限於目標污染
源及污染團地
區 

短 中 

地下水循

環井 
(GCW) 
 

HVOCs, BTEX, 
VOCs 

可由地下水及
飽和土壤中有
效的移除污染
物 如 HVOCs 
及 BTEX 

不 需 要 注 入 井 ,
免除將污染地下
水抽至地表上處
理之動作，可結
合 SVE、生物復
育及化學處理法

場址特殊應用, 
適當設計以避
免污染團延伸
至其他區域 

一般 中 

通透性反

應牆 
(PRBs) 

HVOCs, 金屬、
氰化物 

在地下水反應
牆發生化學還
原作用而將污
染物移除 

應用於某些重金
屬 , 避 免 污 染 物
隨地下水流移動

場址特殊應用 長 中 

植物復育 HVOCs, BTEX.
金屬 

可移除可溶性
污染物，提高
有機物降解作
用，穩定重金
屬 

經 濟 有 效 , 維 護
費用及環境影響
低 

實廠試驗計畫
需要對化合物
與植物根系作
更進一步研究

長 低至

中 

 

四、採樣及檢驗分析 

4.1 土壤及地下水質分析項目 

1.土壤分析項目  

依據法規所列之高科技廠(半導體製造業)要求之土壤檢測項目，依污染物在

土壤剖面傳輸之特性，各層土壤檢測之項目分別為：第一層及第二層土壤的分

析項目為 8 大重金屬(鉛、鉻、鎘、銅、鋅、砷、汞、鎳)，而深層土壤(50~1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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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針對 VOCs(包括苯、甲苯、乙苯、二甲苯、四氯化碳、氯仿、1,2-二氯乙烷、

1,2-二氯丙烷、順-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三氯乙烯、四氯乙烯、氯乙

烯等 13 項)、SVOCs(包括 1,2-二氯苯、1,3-二氯苯、3-3'-二氯聯苯胺、六氯苯、

2,4,5-三氯酚、2,4,6-三氯酚、五氯酚等 7 項) [8,9,10]。  

2.地下水分析項目  

(1)一般項目(水溫、導電度、酸鹼值)。  

(2)重金屬(鉛、鉻、鎘、銅、鋅、砷、汞、鎳)。  

(3)VOCs：主要為苯、甲苯、萘、四氯化碳、氯苯、氯仿、氯甲烷、1,4-二氯苯，

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順-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

烯，四氯乙烯、三氯乙烯、氯乙烯等 13 項) 
[1,3,7,11,12]。  

4.2 監測結果分析及研判 

經由前述採樣檢測分析結果，可得知廠區地下水水流、地下水質及土壤品質

情況，可進一步對地下環境作一綜合研判分析，其評估之工作重點在於：  

1.將土壤及地下水中分析項目濃度與我國法規標準比較。  

2.經由特定項目分析，判斷土壤及地下水是否受特定污染源之污染。  

3.由地下水流上下游之關係，進行可能污染關係研判。  

4.由上述結果建構出廠區之地下水監測網絡。  

4.3 監測成果之綜合分析 

監測成果綜合分析工作，主要係將彙整之數據，從廠區內各不同代表性之採

樣結果之變化趨勢中，找尋是否具異常數據；對於有異常數據之採樣點，及配合環

境基本資料調查結果，將有助於掌握主要污染源及污染物；因此，綜合分析為綜合

各採樣點特性及污染特性分析之工作，以確實有效評估監測數據之成果，建構出地

下水流上下游之關係，進行可能污染關係及研判廠區之地下水監測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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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論 

本研究計畫，主要建置一套高科技廠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風險預防管理及控

制程序，藉由本計畫之背景資料、環境調查資料、土地使用狀況、現勘結果、現場

訪談及廠區污染潛勢評估等重要參考資料，進行監測井設置、土壤及地下水採樣分

析、監測井之井功能維護評估等多項工作，以達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管理及控

制目的，詳細之高科技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風險預防管理及控制流程如圖 5 所示；

以下將研究計畫各項之結果，進行歸納彙整說明。  

1.高科廠在設廠前必須詳細規劃土壤及地下水之污染風險預防管理計畫，以確保

在開挖整地或改變地形地貌者前或於工廠設施進行試運轉(試車)前完成檢測，為

確保土壤及下水之採樣具原始代表性，建議在開挖整地或改變地形地貌者前施

行採樣分析。  

2.針對土壤及地下水採樣點之篩選必須具代表性，因此廠區之環境背景基線資料

調查、土地使用狀況、現勘結果、現場訪談、廠區污染潛勢調查等資料，為綜

合分析選點之重要依據。  

3.營運階段之地下水監測網之建構完整與否，其重要關鍵在建廠階段之土壤地下

水分析結果(含地下水流向、水文資料)及未來廠區之污染潛勢調查結果之綜合分

析。  

4.地下水監測井之設置鑽井深度必須考量該地下水含水層，在豐水期及枯水期下

之地下水水位高度，其鑽設深度建議以枯水期之地下水高度當基準，以避免在

枯水期時地下水監測井無水可監測  

5.地下水監測井建議必須至少每二年施行一次完井作業，若發現有井功能不佳或

出水有出現樹枝等異物，則可考量再次進行井下攝影來進行確認。  

6.高科技廠各化學品灌注或輸出區為土壤地下水高污染區域，需定期檢視灌注接

口設備及槽車之輸送管材，以防設備損壞而造成化學品大量洩漏導致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  

7.監測井發現存在有污染物時，若測值低於監測基準或管制標準，而無法研判其

實際之原因，建議持續進行每半年一次之水質採樣分析工作；若於日後採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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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作業中，發現水樣中有不明或異常高濃度之污染物質，則增加採樣分析頻率

為每季一次甚或每月一次，並依據監測結果進行污染責任釐清與改善措施。  

8.在後續定期性土壤與地下水監測方面，於採樣分析項目之決定上，應依照土水

法第八、第九條關於半導體業之採樣分析項目之規定來執行，而本計畫土壤及

地下水採樣分析項目，均已包含有土水法規定項目，因此建議後續定期性之監

測作業執行上，可遵循本研究計畫之分析項目來執行。  

9.當不幸發生土水污染意外事件時，應以立即進行現場處置為優先，避免因污染

擴散進而衍生出諸多繁瑣之行政配合程序。而當發現污染情事時，建議即可邀

集相關專業顧問暨機構，配合進廠進行評估與提出相關建議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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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風險預防控制管理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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